
惠州市龙门县 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

才公告 

 

 

为加快推进“人才强县”战略的实施，提高我县产业服务

水平，为龙门争创“四个一流”，推动走在全省山区县域发展

前列，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撑，经龙门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决定

面向全国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到我县事业

单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对象和数量 

面向全国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共 86 名，

详见《惠州市龙门县 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

才计划表》(附件 1)。 

二、引进所需条件 

（一）高层次人才引进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良

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 

3、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取得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要求毕业

证、学位证“双证”齐全； 



5、年龄一般为硕士研究生 35 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 45

周岁以下； 

6、引进的境外留学人员须提供教育部门认可的同等学

历、学位证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7、“双一流”高校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可优先录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理报名： 

1、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2、处于党纪、政纪处分所规定的限制期内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

的； 

4、政策规定不能引进的人员。 

（二）急需紧缺医疗人才引进条件 

引进急需紧缺医疗人才除了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外，对年

龄和学历适当放宽： 

1、内科学、外科、妇产科、麻醉科、儿科、重症医学

科、影像诊断学、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具备副高级

以上职称的，学历条件放可宽至大专，精神医学、临床医学

专业学历条件可放宽至本科； 

2、内科学、外科、妇产科、麻醉科、儿科、重症医学

科、影像诊断学、中医学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硕士研究生

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40 周岁以下，博士研

究生年龄条件放宽至 50 周岁以下。 



三、优惠待遇 

（一）龙门县相关人才优惠政策 

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享受如下待遇： 

1、事业编制。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列入

全额财供事业编制，根据人岗相适要求，统一选派到相关事

业单位工作，其中选派到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

健院的，按有关手续进行聘用，享受事业单位编制同等待遇。

引进人员试用期满表现优秀的列入后备干部人才库，博士研

究生聘任为事业单位八级职员，硕士研究生聘任为事业单位

九级职员（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对应的职级聘任），由县委组

织部跟踪培养。 

2、特定津贴。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后，引进人员享受

县财政给予的人才专项补贴，博士研究生按每月 1500 元发

放，硕士研究生按每月 500 元发放。引进人员到边远乡镇单

位工作的，由县财政给予一定数额的边远地区服务补助金。

引进的博士研究生建立单独的“人才储备金账户”， 每十年为

一个合同周期，每年定期拨付人才储备金 2 万元。 

3、住房保障。落户龙门的，由县财政一次性发给博士

研究生 10 万元、硕士研究生 1 万元的安家费。在我县没有

自有产权住房，工作单位不能提供住宿条件的，视情况而定

安排人才公寓。引进的博士研究生，服务期满三年，可申请

购房补贴，经考核合格后，由县财政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的



购房补贴。引进的硕士研究生，服务期满三年，可申请购房

补贴，视考核结果，由县财政一次性给予 5-7 万元的购房补

贴。 

4、费用全免。应聘者到龙门面试、体检等费用全免，

面试期内免费安排食宿，报销到龙门的往返车票（最高按硬

卧标准）。 

5、快捷入户。引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在本县申请

落户，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和符合投靠条件的双方父母可随

迁，直接到县公安部门办理入户手续，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6、配偶就业。引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配偶符合就业

条件而未就业的，如我县有符合条件的用人岗位需求，由组

织、人社部门直接推荐就业。 

7、子女入学。引进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子女由组织、

人社、教育部门安排在本县公立中小学校入学或幼儿园入托，

帮助解决子女入学问题。 

（二）县人民医院相关政策待遇 

1、引进的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医疗人才和高职称

学科带头人安排在龙门县人民医院入职工作，在享受龙门县

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每月多享受人民医院给予的 1000

元人才专项补贴； 

2、医疗人才安排在龙门县人民医院入职工作，在享受

龙门县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多享受安



家费 10 万元，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多享受安家费 15万元，高

职称学科带头人享受安家费 20 万元。 

四、引进程序 

人才引进严格按发布公告、组织报名、资格审查、面试、

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发布公告。在电视、网站、微信等媒体向社会公开

发布引进人才岗位、数量、资格条件等相关信息。 

(二)组织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高校现场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时间从发布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7月 31日止。 

高校现场报名时间和地点另行公告。 

现场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 

1、《惠州市龙门县 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

人才报名表》详见(附件 2)。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2019 年应届毕业生提交《毕业生就业推荐表》(须附

经毕业院校签章确认的所有学科考试或考核成绩)、本科阶段

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往届毕业生提交学历证

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含本科阶段及研究生阶段)。 

4、国外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的，还需出具经国家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及有关证明材料。 

5、近期蓝底一寸照片 3 张。 



网上报名的，将上述报名材料的扫描件或电子文档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送到 lmzzbrck@163.com(邮件标题为姓名+报

考专业)，并致电话(0752-7988357)确认。待资格审查合格后，

面试时带原件进行核对。 

(三)资格审查。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应聘人员提交的报名材料必须真

实、准确。提供虚假报名材料或伪造、更改有关证件、材料、

信息骗取报名资格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应聘资格。 

(四)面试。资格审查后，按一定比例确定面试人选，县

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用人单位，对

面试人选进行面试(具体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体检。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

拟聘人员到指定的县级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广东

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执行。对因

体检不合格造成的空缺，按面试成绩依次递补。 

(六)考察。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体

检合格的拟聘人员进行考察。 

(七)公示。经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人员，在龙门县政

府门户网站公示 7 天，接受社会监督。 

(八)办理聘用手续。县委组织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五、咨询方式 



中共龙门县委组织部人才科:0752-7988357； 

龙门县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0752-7870338。 

  

附件： １.惠州市龙门县 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

紧缺人才计划表 

２.惠州市龙门县 2019 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紧缺人才报名表 

  

  

中共龙门县委组织部 

龙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3 月 6 日 

 


